
1

证券代码：601139 证券简称：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：2025-031

债券代码：113067 债券简称：燃 23 转债

深圳燃气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公司向参股公司江西华电九江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

九江公司”）提供 6,482.70 万元人民币股东借款，期限为 3 年，年利

率 3%。

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

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 本次公司向华电九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他股东均按持股比例提供

同等条件股东借款，不存在项目公司股东或合作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

况。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

1.参股公司华电九江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25日，主营业务为九江市城东分

布式能源项目投资。为满足其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向华电九江公司提供

6,482.70万元人民币股东借款，期限为3年，年利率3%，按月付息，到期还本。

参股公司其他股东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福瑞”）和

江西天然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天然气”）均按照其持有的华电

九江公司股份比例提供同等条件股东借款。

2.2025年7月18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以14票

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江西华电九江分布式能源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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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提供内部借款的议案》，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3.华电九江公司主要从事分布式能源天然气发电业务，属于公司天然气产业

链下游，公司对华电九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健开展正常生产

经营活动，保障公司及产业链的整体稳定运营和发展。财务资助使用公司自有资

金，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，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

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

4.为加强资金风险控制，公司向华电九江公司委派了董事、财务人员，能够

对华电九江公司的经营风险及借款风险进行监控。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，

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并督促华电九江公司还本付息，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

险。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江西华电九江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402571167090C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

注册资本：9,261 万人民币

注册地点：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城东港区

法定代表人：郝彦飞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3 月 25 日

经营范围：九江市城东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投资；分布式能源的技术咨询服务、

提供与分布式能源相关服务及类其它新能源的投资（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凭许可证

经营）。

股东结构：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%，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

有限公司持股 40%，江西天然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%。

主要财务指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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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

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

资产总额 34,406.35 31,286.35

负债总额 27,423.30 21,827.73

资产净额 6,983.05 9,458.62

2024 年 1-12 月 2025 年 1-6 月

营业收入 14,632.39 3,153.76

净利润 -7,963.51 250.88

（二）华电九江公司其他股东基本情况

1、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：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0MA33WCDD1Q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注册资本：1,306,132.874285 万人民币

注册地点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 396 号中国华电福建总部大楼 11

层

法定代表人：林文彪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5 月 18 日

2、江西天然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：江西天然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000065398312B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全资）

注册资本：32,000 万人民币

注册地点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东新乡河洲路 33 栋

法定代表人：沈章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4 月 19 日

（三）华电九江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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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华电九江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。与公司控股公司九江深燃存在天然气

供用气业务往来，华电九江公司需向九江深燃交付天然气管输费用。

（五）华电九江公司其他股东（华电福瑞和江西天然气）与深圳燃气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均按持股比例向华电九江公司提供同等条件股东借款，公司利益未受

到损害。

（六）公司 2022 年 7 月向华电九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6,482.7 万元，将于

2025 年 7 月 21 日到期，到期后公司为其提供续借。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与华电九江公司签署的《借款协议》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借款用途：偿还债务以及企业经营。

（2）借款金额：人民币（大写）陆仟肆佰捌拾贰万柒仟元整（RMB64,827,000）。

（3）借款期限：3 年。

（4）借款利率及还款形式：年利率 3%，按月付息，期满一次性偿还本金及

利息。

（5）违约责任：在借款人发生违约事件情形下，公司有权要求借款人限期

纠正违约行为或提供令出借人合理满意的增信措施；有权宣布已发放的借款全部

提前到期，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；有权解除借款协议并

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对出借人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；有权采取法律、法规以

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救济措施。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
华电九江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，华电九江公司其他股东（华电福瑞和江西天

然气）均按持股比例向华电九江公司提供同等条件股东借款，公司利益未受到损

害。为加强资金风险控制，公司向华电九江公司委派了董事、财务人员，能够对

华电九江公司的经营风险及借款风险进行监控。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，

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并督促华电九江公司还本付息，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

险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华电九江公司主要从事分布式能源天然气发电业务，属于公司天然气产业链

下游，公司对华电九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健开展正常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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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活动，保障公司及产业链的整体稳定运营和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

公司向华电九江公司派驻人员，参与经营管理，控制相关风险，督促华电九江公

司按时偿还借款。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总体

风险可控。

六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18,335.05万元（除本次

财务资助对象外，其他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，且

该等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

人）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4.03%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

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6,482.70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0.42%。截止公告日，上述财务资助均不存在逾期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7 月 19 日


